关于寿县2021年第二次财政预算
调整的报告
——在12月9日寿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寿县财政局局长  赵成凤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相关规定,受县政府委托，现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2021年第二次财政预算调整事项，请予审议。
一、关于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一）上级资金下达情况

1、转移支付增加情况。1－11月份，已下达一般预算转移支付496712万元，年初编入预算374926万元，本次新增一般预算转移支付121786万元。本次新增主要是：新增专项性质转移支付120714万元；新增财力性转移支付1072万元，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2、新增政府债务情况。省财政下达我县2021年第二批一般债券资金2399万元。
3、再融资债券资金下达情况。省财政下达我县2021年再融资一般债券资金50834万元。

4、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资金情况。根据省财政厅、市财政局和我县政府的相关转贷协议，2021年4月,到位安徽农村公路提升改造项目贷款资金5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200万元）。
5、安排意见。预算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在预算执行中，地方各级政府因上级政府增加不需要本级政府提供配套资金的专项转移支付而引起的预算支出变化，不属于预算调整。接受增加专项转移支付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有关情况。”根据该项规定，将属于专项性质的转移支付120714万元，按指定用途安排使用；新增财力性转移支付1072万元，属于预算调整事项，安排1072万元,用于机关事业单位一次性工作奖励；新增一般债券2399万元,用于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世行贷款3200万元,用于安徽省农村公路提升改造示范项目；再融资一般债券资金50834万元，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

（二）地方财政收入超收情况

1.超收情况。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182400万元，1-11月份实际完成186038万元，预计全年完成191100万元，比年初预算超收8700万元，主要原因是占补平衡土地指标交易价款等一次性非税收入实现较多。

2.安排意见。预算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度执行中有超收收入的，只能用于冲减赤字或者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根据该项规定，2021年地方财政超收收入8700万元需全部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不安排当年支出。

（三）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情况
2021年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期初数25843万元，年初预算动用10615万元，第一次预算调整动用11894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超收收入预计补充8700万元，年底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预计12034万元。
（四）公共预算调整方案

1、第一次预算调整情况。2021年8月26日，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寿县2021年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将2021年预算收支调整为592547万元。
2、年度预算调整意见。根据规定，建议将2021年增加的上级转移支付、一般公共预算超收收入、新增一般债券、再融资一般债券、世行贷款等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相应作出如下调整：在年初预算和第一次预算调整的基础上，预计一般公共预算超收收入8700万元，增加上级转移支付121786万元、一般债券资金2399万元、世行贷款3200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资金50834万元,预算总收入779466万元。预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19932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700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还本支出50834万元，预算总支出779466万元。
3、平衡情况。根据预算调整增加的资金来源和安排建议情况，本次预算调整后收支平衡。
二、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一）上级资金下达情况

1、转移支付增加情况。2020年1－11月份，已下达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2952万元，年初编入预算1341万元，新增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1611万元。
2、新增政府债务情况。省财政下达我县2021年第二批新增专项债券75200万元。

3、再融资债券资金下达情况。省财政下达我县2021年再融资专项债券18022万元。
4、安排意见。预算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在预算执行中，地方各级政府因上级政府增加不需要本级政府提供配套资金的专项转移支付而引起的预算支出变化，不属于预算调整。接受增加专项转移支付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有关情况。”根据该项规定，将属于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1611万元，按指定用途安排使用；第二批新增专项债券75200万元，安排用于淮河行蓄洪区2019至2021年居民迁建工程40000万元、新桥产业园基础设施及服务配套工程14000万元、G328寿县至霍邱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16200万元、文旅资源提升5000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18022万元，用于偿还到期政府专项债券本金。

（二）政府性基金收入预计完成情况

2021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251500万元，预计全年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149300万元，短收的主要原因是新桥园区和蜀山园区土地出让收入没有完成预期目标。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意见

1.第一次预算调整情况。2021年8月26日，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寿县2021年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将2021年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调整为365279万元。
2.年度预算收支调整意见。根据相关规定，建议对2021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相应作出如下调整：在第一次预算调整的基础上，调减年初预算102200万元，新增转移支付1611万元，专项债券资金75200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资金18022万元,预计预算总收入357912万元。预计政府性基金支出339890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还本支出18022万元,预计预算总支出357912万元。 
3、平衡情况。根据预算调整增加和减少的资金和安排建议情况，本次预算调整后收支平衡。
三、预算科目和项目调整情况
根据《安徽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预算执行中，各级人民政府本级预算不同科目之间的资金需要调整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为规范预算变更，硬化预算约束，推进依法理财、科学理财和民主理财，根据我县预算实际执行的需要和不可遇见等因素，对年初部分支出预算科目或预算项目之间予以调剂，不涉及预算总支出的增加、减少。

一是将公共预算年初预留的一次性工作奖励、人员增资、车改补贴和乡镇工作补贴、预备费、农业发展资金、工业发展资金及其他年初未到单位预留指标，按照有关考核结果和部门执行实际需要，据实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调整到相关单位和相关科目中。

二是根据公共预算预留的指标执行情况，将年初预算安排部分不再执行的项目如：恒大高科农业财政奖补3000万元、预备费6000万元、涉政不良贷款收回奖补资金5000万元等纳入项目调剂，用于2020年机关事业单位一次性工作奖励、县乡财政体制结算、补充信达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等支出。

三是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调整，将年初预算安排的部分项目作出调整，即将年前不能形成支付的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发证4456万元、寿县首批基础设施PPP项目资金7000万元、城市重点工程5000万元，共计16456万元，调剂用于退还县农商行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及契税、寿县2020年农村公路扩面延伸工程（第五批）补助等。

以上调整建议方案，经县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后，财政部门将按此方案组织办理年度决算。需要说明的是，因财政收入尚未最后扎账，上级补助政策也未完全明确到位，本次汇报的预算调整数并不是年度预算执行的最终决算数，有关决算变化情况将在财政决算报告中详细汇报。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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